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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于签订租赁苏州木渎新华商业广场项目开设商场的情况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的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天虹”）向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新华村经济合作社租赁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木渎镇金山路47号新华商业广场项目的地上一层至地上五层物业开设商场，租赁建筑面积

约为39,000平方米。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2011年1月21日苏州天虹与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新华村经济合

作社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的风险提示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合同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但在合同履行

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不可避免又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履

行。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新华村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孙金火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新华村经济合作社为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新华村的合作经济

组织。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新华村经济合作社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苏州市吴中区木渎

镇新华村经济合作社上一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过交易。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对方：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新华村经济合作社 



 

2、合同履行期限：自商场开业日起 20 年。 

3、合同标的：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山路 47 号新华商业广场项目地上一层

至地上五层。 

4、合同二十年租金费用合计约为 3.2 亿元，该费用按月支付。 

5、生效条件：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生效。 

6、担保条件：公司为苏州天虹商场有限公司履行《苏州市吴中区新华商业广场房屋

租赁合同》提供连带担保责任，担保金额为《苏州市吴中区新华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

项下的租金费用约 3.2 亿元，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自苏州天虹开始交纳租赁

费用至《苏州市吴中区新华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终止之日止。该担保尚需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生效。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3、本合同用于公司租赁开设商场的物业，有利于公司扩展连锁门店网络，扩大影

响力和提升行业地位。 

（五）、合同审议程序 

该事项已于 2010 年 7 月 14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关于签订山东威海东城国际项目开设加盟店的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山东省威海市东城国际项目开

设加盟店的议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山东省威海市世昌大道与东城路交汇处西北角东城

国际项目开设天虹商场加盟店，由公司与业主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加盟时间为3年，加盟

店位置为东城国际项目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面积约为34,800平方米。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2011年1月21日公司与威海金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特许

经营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不可避

免又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履行。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公司名称：威海金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威海市翠环区世昌大道 19 号 19 楼（建设银行大楼） 

法定代表人：刘洪建 

注册资本：叁仟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凭资质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建筑材料的批发、零售。 

威海金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威海金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上一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过交易。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对方：威海金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合同履行期限：3年 

3、合同标的：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世昌大道与东城路交汇处西北角东城国际项目

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物业。 

4、生效条件：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5、特许人授权被特许人使用其商号和经营模式等，被特许人在认同并同意遵守特

许经营体系的基础上，获得特许人授权特许经营活动。被特许人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进

行活动，独立核算、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行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3、本合同用于公司开设加盟店，有利于公司扩展连锁门店网络，扩大影响力和提

升行业地位。 

（五）、合同审议程序 

该交易已于2010年 12月 7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备查文件 

1、《苏州市吴中区新华商业广场房屋租赁合同》 

2、《山东威海东城国际项目特许经营合同》 

 

    


